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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說明

•對象： 「大二英文」修課學生。

•日期：107年9月20日(四)~10月1日(一)

•時間：原上課時間

•地點：原上課教室

•本測驗將由中心安排固定座位，座位表當

日方公佈於教室門口。



考程

• 聽力播放時間約15分鐘。
• 遲到者，聽力播放期間不得入場，待播畢方可入場。



題型及成績

•試卷包含聽力、綜合兩大部分。聽力30題，

綜合30題，總題數60 題，滿分100分。

•前測成績將由各班老師自行斟酌納入學期

成績。



請假補考相關規定
•除喪假、公假、及突發事故(如急病或交通事故)外，

考試當日無法應考者須於9/10(一)至9/19(三)期間向語

言中心辦理請假，繳交請假申請單及佐證文件。(喪

假:凡本人之直系、旁系(兄、弟、姐、妹)、配偶及

配偶之直系親屬死亡者。)

•考試當日因突發事故請假者，須繳交請假申請單及相

關證明文件*，並於10/2(二)前完成登記，始得補考。

•補考日期:10/9(二) 15:30-16:30

*備註:病假請假須檢具三日內有效之證明，三日的定義為考試當日、前一

日及後一日。



試場規則 I
• 攜帶學生證(若遺失請至行政大樓或管理大樓1樓申請

在學證明)、2B鉛筆、橡皮擦。學生證放置座位右上

角。

• 應考時，除學生證等證件、2B鉛筆、橡皮擦、考卷、

答卡紙外，其它物品(含鉛筆盒)一律不准放置桌上。

• 試題卷請勿書寫或註記，並於繳卷時一併繳回。

• 關閉手機及其他通信器材，並收納於個人背包內。

• 禁止飲食。

• 禁止交談，若對題目有疑問，請舉手詢問監考人員。

• 依本校考試規則，若經發覺有舞弊情事，監考人員當

場宣佈其試卷作廢(以零分計)。



試場規則 II

•答案卡學號填畫處共8碼，由最左欄向右填

劃，一排劃一個號碼，並於上方空白處寫

上學號及姓名，因填劃錯誤無法讀卡而造

成 “0”分之情事者，須自行負責。

•未帶證件者，考試結束後請務必至語言中

心拍照，並於10/2(二)下午5時前至中心補

驗，以免影響成績。



劃卡

•請務必使用2B鉛筆劃卡。

•若無依照規定劃卡，如因未劃卡、未填寫

姓名、學號等訊息，導致無法判讀考生資

訊，本卷將以零分計。

•須避免劃卡顏色太淺、無塗滿等影響讀卡

作業之情況。



劃卡-正確範例

填寫學號、姓名。

學號由左邊向右劃。

1.顏色要深
2.要塗滿
3.要擦拭乾淨



劃卡-錯誤範例

1.勿打✓或X

2.勿劃2格
3.勿劃超出格
4.勿只劃1條線
5.勿用原子筆劃

1.學號、姓名不可空白。

2.學號切勿由右到左劃。



祝各位考試順利!!

相關內容請參閱語言中心網頁。


